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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教体发〔2022〕45号

关于印发《济宁市兖州区 2022年义务教育
学校招生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教委，区直各初中、小学：

现将《济宁市兖州区 2022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济宁市兖州区教育和体育局

2022年 6月 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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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兖州区 2022年义务教育学校
招生工作方案

根据 2022年省市义务教育招生政策，结合我区实际，特制

定济宁市兖州区 2022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切实规

范招生行为，健全公平入学长效机制，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加快构建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

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二、招生原则

（一）坚持免试就近。按照教育部“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

近入学”的目标要求，根据适龄儿童人数、学校分布和规模、行

政区划、交通状况等因素，积极稳妥推进划片招生,确保义务教

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全覆盖。所有义务教育学校要按照公布的

招生片区或范围进行登记入学，不得通过笔试、面试、面谈、

考察或擅自附加其他任何条件招生。

（二）坚持“零跑腿”“零证明”。巩固招生入学“零跑腿”“零

证明”成果，进一步简化优化程序，升级完善现有义务教育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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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信息化平台。招生登记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

信息采集工作应在招生入学时一次性采集，不得利用各类 APP、

小程序随意反复采集学生相关信息。

三、招生计划

全区小学招生约 6400 人，初中招生约 6300 人，适龄儿童

少年入学率确保达到 100%。

四、招生对象

小学一年级招生对象为年满 6周岁（2016年 8月 31日以前

出生，含 8月 31日）的适龄儿童；初中一年级招生对象为完成

小学学业的适龄儿童。各学校招生片区见附件 1。

五、招生方式。

通过“爱山东济时通”APP 进行报名，“爱山东济时通”只能

使用手机或者 Pad（平板）下载和使用。学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

在规定的报名时间用手机或者 Pad（平板），在“手机应用（平

板应用）”里下载安装“爱山东济时通”APP，注册后实名认证，

在“义务教育学校入学服务平台”报名入口进入，找到“兖州区义

务教育学校入学服务平台”进行网上报名，完成相关信息填报，

提交申请。平台通过整合各相关职能部门数据，家长只需输入

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等基本信息，自动完成数据的校验、

汇总、反馈等功能。同时，对特殊类型、使用网络不方便的家

庭开通线下报名渠道，保证所有适龄儿童入学。

适龄儿童少年监护人报名后，学校将组织专门人员，对提

交的学生信息进行初审，区教育和体育局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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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网上审核通过后，结果通过报名平台或手机短信反馈，

不需要家长到学校现场提供证明材料；网上审核未通过需现场

审核的，学校和家长必须严格遵守防疫要求，确保报名有序、

安全。

六、招生时间

镇街义务教育学校因地理位置、招生对象等因素，可于 7

月初放假后进行招生，由学校组织报名后，将学生信息统一导

入招生平台。

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报名时间定于 8月初，具体报名

时间、报名须知，在完善招生平台后，及时公布。

七、招生办法

坚持“公民统招”，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统一管理，

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规范招生。

（一）招生类型

分 3 个批次进行学位安排。具体招生办法由各学校依据本

方案及学校具体情况制定，详见各学校招生简章。

1、第一批次。主要指房户一致人员子女，高层次人才子女，

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等优抚对象子女。包含下

列情况：

①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有完全产权房产，且房产、户籍登

记地址一致的;

②原有房产因旧村改造而搬迁的原住居民子女入学，按搬

迁前房产（户口簿、拆迁合同等）所在片区申请学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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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学生及父母名下在兖州中心城区（龙桥、鼓楼、酒仙桥）

无房产，学生与父母双方（或一方）长期在祖父母（或外祖父

母）房产居住，且学生与父母双方（或一方）户口在祖父母（或

外祖父母）户口簿上，户口簿与房产地址一致的；

④房屋权利人为共同共有，不动产权证（或房地产权证）

上只有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或适龄儿童名字，父母或适龄

儿童的份额在 50%及以上，且房户一致的；

⑤高层次人才子女。符合《济宁市高层次人才服务绿色通

道实施办法》（济人社发〔2017〕42号）要求和兖州区委、区政

府相关文件规定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子女；

⑥优抚对象子女。按照有关规定，对烈士子女、符合条件

的现役军人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立功受

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人员子女及其他各类优抚对象，落实

教育优待政策。

2、第二批次。主要指学区内有完全产权房产，但学生户籍

不在此房产上的（以下简称“单房产”）人员子女：

①原有房产因旧村改造而搬迁的原住居民子女入学，申请

按现居住地所在片区（与原住村不同片区的）学校申请入学的；

②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在兖州区内购置房产且实际居住，

但户籍与房产地址不一致的。

3、第三批次。主要指区内无房产的随迁子女等。外来（进

城）务工、经商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需适龄儿童少年法定监护

人在我区务工、经商（签署日期为 2022年 7月 30日以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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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时，需提供全

家户口本、身份证、居住证、务工合同、营业执照、纳税凭证

等到实际居住地服务区学校报名。

（二）需要提供的材料（上传至平台）：

1、学校招生范围内有户籍、有房产的（房户一致），需同

时提供：户口簿（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下同）；父母（或法定

监护人）身份证；房产证明。

2、学校招生范围内有户籍、无房产的，需同时提供：户口

簿；父母（或法定监护人）身份证；集体户口的，还需提供父

母及学生本人集体户常住人口登记卡。

3、学校招生范围内无户籍、有房产的，需同时提供：户口

簿；父母（或法定监护人）身份证；房产证明。

4、军人子女，需同时提供：户口簿；父母身份证；退役军

人事务局、武装部、消防部队或军人所在部队团以上单位出具

相关材料；军人身份证明：军人身份证、军官或士官证，武警

提供警官证。

5、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需同时提供：居住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备案的劳动用工合同（签署日期截止到 2022年 7月

30日以前）；户口簿。

6、外来经商人员子女，需同时提供：居住证；工商营业执

照（含税务登记证，签署日期截止到 2022年 7月 30日以前）；

户口簿。

7、其他。烈士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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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人才子女及其他各类优抚对象，由相关部门提供材料。

以上材料如不能提供有效证件，还需要提供学校要求的其

他佐证材料。

（三）其他有关事宜

1、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所持《户口簿》《房地产权证》（不

动产权证）登记时间，截止日期为 7月 30日。

2.、学校片区内公寓、办公用房、商业用房、期房（未交

付入住）等，不作为入学依据。

3、学生户口与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同一户口簿，但空挂于单

位、亲戚、朋友户籍上的，不作为入学依据。

4、因疾病等特殊情况，需延缓入学的，由父母或其他法定

监护人于学校招生报名期间向所在服务区学校提出书面申请，

报区教体局批准后可延缓入学，期满，应立即入学。

5、凡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的，取消学生在该报名学校

的入学资格，同时将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

6、各学校具体招生事宜，见各学校招生简章。

八、招生管理

（一）加强招生入学管理。

1、坚持统筹规范入学。小学入学一般采取登记入学；初中

入学一般采取登记或对口直升方式入学。依据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严格按照学校服务区范围，确保所有适龄儿童就近

（或相对就近）入学，做到应入尽入，避免学生择校。

2、全面实施“阳光招生”。各学校采取电脑随机派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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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进行均衡分班，并做好相关政策措施宣传解释工作。各

学校在均衡分配班主任、学科教师的基础上，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和法定监护人代表参与，对入学学生进行电脑派位、

均衡分班，当场公布并在学校宣传栏公示班主任、学科教师和

学生分班情况，同时报区教体局基础教育科备案。

3、小学实施入学适应教育。小学要强化幼小衔接意识，将

入学适应教育作为深化义务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纳

入一年级教育教学计划，教育教学方式与幼儿园教育相衔接。

坚持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合理安排内容梯度，减缓教学

进度。要按照教育部《小学入学适应教育指导要点》要求，将

一年级上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地方课程、学校课程和综合

实践活动主要用于组织开展入学适应活动，帮助儿童在身心、

生活、社会和学习四个方面做好入学适应。

（二）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健全控辍保学长效机制，

确保适龄儿童应入尽入，努力实现失学辍学适龄儿童由“动态清

零”转向“常态清零”。

1、随迁子女。落实省市随迁子女入学要求，全面清理取消

不合规的随迁子女入学证明材料及其时限要求，继续推进随迁

子女在公办学校入学就读。

2、做好孤困和建档立卡儿童入学工作。各学校要做好孤困

儿童（孤儿、困境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建档立卡儿童等特

殊群体学生的就学保障工作，并精准掌握孤困、建档立卡儿童

情况，开学两周内进行普查，在摸准底数的基础上，全面落实“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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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需要学生关爱档案库”、资助救助、“教师妈妈（爸爸）”等关

爱政策。

3、做好残疾儿童少年入学工作。进一步完善入学鉴定评估

制度，积极推进融合教育，依法保障能够接受普通教育的适龄

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对不能随班就读的，通过特殊教育学

校（特教班）集中就学、送教上门等途径进行合理安置并按规

定注册学籍。区特殊教育学校面向全区招收培智学生，学生父

母于 8月 31日前持适龄儿童残疾人证、户口簿、残疾儿童鉴定

证明，带子女到区特教学校（地址：南关村；联系电话：3415142）

进行报名。家长根据区残疾儿童少年入学鉴定和咨询委员会的

教育安置建议，送子女接受适合的教育。

4.优抚对象子女。对烈士子女、现役军人子女、公安英模和

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及

其他各类优抚对象，按照教育部或省市区有关部门规定落实教

育优待政策。对于符合条件的引进高层次人才子女，按照市区

高层次人才服务绿色通道规定，简化办理流程，优先协调办理

入学手续。

（三）加强招生信息公开。各学校要按照省、市关于做好

中小学招生信息公开工作的有关要求，广泛通过公开监督举报

渠道、网上宣传解读、提前向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学生家长宣传、

解读招生政策，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区教体局招生方案通过政

府网站向社会公布。

（四）严格执行招生纪律。严格落实教育部中小学招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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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十项严禁”规定、《山东省对违规从事普通中小学办学行为

责任追究办法》（省政府令第 255号）、《山东省普通中小学

办学基本规范》（鲁教基发〔2021〕2号）等有关规定，畅通举

报申诉受理渠道，严肃查处违法违规招生行为。对违反规定的

中小学校，予以通报处理、追责问责。对违反规定的民办学校，

视情况给予减少下一年度招生计划、停止当年招生直至吊销办

学许可证等处罚。对属地学校规范办学监管不力的，追究主要

负责人责任。

（五）规范义务教育学籍注册管理。新生报到后，各学校

将在开学 2周内为学生建立学籍，并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农村留守儿童、残疾儿童信息在学籍信息中准确标示，新生学

籍信息要经过学生本人或监护人核对并签字确认。区教体局将

认真审核所属义务教育学校提报的新生学籍注册信息，凡是属

于未经批准违规招收的学生，一律不予注册学籍。9月 30日前，

完成所属学校学生电子学籍审核整理工作。

（六）优化入学转学工作流程。各学校尽早开展入学需求

摸底，要按照便民、高效、公开的原则，进一步梳理明确义务

教育入学工作流程、办理时限。

转学依据《山东省普通中小学学籍管理规定》第十一条：

因家庭住址变化、户口迁移、学生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

调动等因素确需转学的，由学生或其父母、其他法定监护人提

出申请，经转入和转出学校同意，可办理转学。学生转学应参

考新生入学要求，户籍、房产对应的公办学校暂时没有空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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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家长可申请选择相对就近且有空余学位的学校。确需转

学、居住地附近学校没有空余学位的，由区教体局依据各学校

空余学位情况进行安置。

各学校要严格依据区义务教育招生工作方案，结合本校实

际，制定本校 2022 年招生简章，于 6 月 10日前报区教体局备

案，同时通过门口张贴、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向社会公示，主动

接受社会监督。各学校在招生简章上印制本单位招生电话和区

教体局电话,方便学生及家长进行教育政策咨询、诉求表达、建

言献策等。

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报名须知、致家长一封信、各学校招生

简章将于 6月 15日前公示。

区教体局咨询、监督电话：3414276。

附件：1.兖州区 2022 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片区划分

2.兖州区 2022年各学校招生服务电话统计表

3.兖州区 2022年城区小学招生范围示意图

4.兖州区 2022年城区初中招生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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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兖州区 2022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片区划分

一、城区学校服务区

（一）小学服务区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招收居住地在中御桥路、西御桥路、

日新铁路、大禹路以西，荆州路、龙桥路、西顺河以东，南环

城路、丰兖路以北，鲁王东路、九州中路、建设路、文化西路

以南隶属鼓楼办事处和龙桥办事处的城区适龄儿童。

日新铁路以西，九州大道以北，大禹路以东，建设路以南

的城区适龄儿童可到文化路小学教育集团或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报名。

文化路小学教育集团：招收居住地在九州路、建设路、文

化西路以北，京沪铁路、中御桥路、西御桥路、西顺河路以西，

327国道、日新铁路、北护城河路以南，大禹路、日新铁路以东，

隶属鼓楼办事处和龙桥办事处的城区适龄儿童。

东御桥小学教育集团：招收居住地在京沪铁路以西, 中御桥

路以东，建设路以南隶属鼓楼办事处和酒仙桥办事处的城区适

龄儿童。

一中附属学校：招收孟村、易村、王鲁村、土楼闸村、李

湾村等丰兖路以南，日新铁路以北，大禹路以西，荆州路以东

的龙桥办事处和新兖镇的适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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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路以西，冀州路以东，文艺路以南，丰兖路以北的适

龄儿童可到一中附属学校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就读。

孟村、易村、王鲁村、土楼闸村、李湾村等丰兖路以南，

日新铁路以北，大禹路以西，荆州路以东的龙桥办事处和新兖

镇的适龄儿童也可选择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就读。

实验高中附属学校：招收日新铁路以北，龙桥路以东，京

沪铁路以西的城区适龄儿童。

北护城河以北，日新铁路以南，龙桥路以东，中御桥路以

西的适龄儿童可到文化路小学教育集团和实验高中附属学校就

读。

北护城河以北，日新铁路以南，中御桥路以东，京沪铁路

以西的适龄儿童可到北关小学和实验高中附属学校就读。

军民学校:招收居住地在京沪铁路以东酒仙桥街道办事处所

属的适龄儿童。

北关小学：招收居住地在红花东街、北关居委会、红西社

区居委会所属的适龄儿童。

矿山学校：招收居住地在学校所在厂区的适龄儿童。

山拖小学：招收居住地在学校所在厂区的适龄儿童。

兴隆庄煤矿学校：招收居住地在兴隆庄煤矿矿区所在范围

的适龄儿童。

居住地在高庙、宋村、朝阳村、董村、东韩村、韩楼村、

李家庙社区的适龄儿童到文化路小学教育集团就读。

（二）初中服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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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中：招收居住地在京沪铁路以西，大禹路以东，九州

路、文化路以北、日新铁路以南的城区应届小学毕业生。

北护城河路以北，日新铁路以南，龙桥路以东，京沪铁路

以西的适龄儿童可到十五中和实验高中附属学校就读。

东方教育集团：招收居住地在京沪铁路以西、文化路以南，

南环城路以北，日新铁路以东城区应届小学毕业生；以及大禹

路以西，鲁王东路以南，丰兖路以北，冀州路以东隶属龙桥办

事处的城区应届小学毕业生。

日新铁路以西，大禹路以东，建设路以南，丰兖路以北的

城区小学毕业生可到十五中或东方教育集团报名。

大禹路以西，冀州路以东，建设路以北，鲁王路以南的城

区小学毕业生可到十五中或到东方教育集团报名。

实验初中：招收荆州路以西原九中服务范围的新兖镇适龄

少年；招收丰兖路以北，冀州路以西，鲁王路以南，荆州路以

东的龙桥街道办事处的适龄少年。

一中附属学校：招收孟村、易村、王鲁村、土楼闸村、李

湾村等丰兖路以南，日新铁路以北，大禹路以西，荆州路以东

的龙桥办事处和新兖镇的适龄少年。

大禹路以西，冀州路以东，文艺路以南，丰兖路以北的适

龄少年可到一中附属学校和东方中学教育集团就读。

孟村、易村、王鲁村、土楼闸村、李湾村等丰兖路以南，

日新铁路以北，大禹路以西，荆州路以东的龙桥办事处和新兖

镇的适龄儿童也可选择实验初中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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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高中附属学校：招收日新铁路以北，龙桥路以东，京

沪铁路以西的城区适龄少年。

北护城河路以北，日新铁路以南，龙桥路以东，京沪铁路

以西的适龄儿童可到十五中和实验高中附属学校就读。

军民学校：其小学毕业生全部在本校初中部就读，另外招

收京沪铁路以东的酒仙桥街道办事处所属的小学毕业生。

兴隆庄煤矿学校小学毕业生全部在本校初中部就读。

居住地在高庙、宋村、朝阳村、董村、东韩村、韩楼村、

李家庙社区的适龄少年到十五中就读。

矿山学校、山拖学校小学毕业生可到大安镇大安中学就读。

二、各镇街义务教育学校

由各镇街教委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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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兖州区 2022年各学校招生服务电话统计表
学校名称 联系电话 联系人 备注

东方中学教育集团 05373236160
05373236162

任老师
李老师

第十五中学东校区 3412897 蒋志强
第十五中学韩楼校区 3317288 徐建

军民学校 13853743719 邵瑞玲 小学部
军民学校 13863735531 刘 雷 初中部
矿山学校 13854705198 石玉鸿
矿山学校 13705471007 苗春雷

兴隆庄煤矿学校小学部 13953777939 马老师
兴隆庄煤矿学校中学部 13515471326 朱老师

一中附校 0537-3339111 仇老师
实验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0537-3126066 郑老师

实验初中 5669356 刘老师
实验初中 5665533 孙老师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0537-3412987 徐老师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17557133189 高老师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15725902388 邱老师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13153790618 张老师

文化路小学 3414646 于老师
旧关小学 5179517 李老师
扬州路小学 3236898 3236876 李老师

东御桥小学教育集团 15563136129 颜老师
东御桥小学教育集团 3413539 卞老师

奎星楼小学 3419908 朱老师
北关小学 13853777394 李校长
北关小学 13562702766 赵主任
山拖学校 13639407437 梁子建
第十四中学 0537-3651561 康老师

新兖镇中心小学 0537-6561588 王老师
新兖镇中心小学 0537-6561578 尚老师
新兖镇小马青小学 15854765482 徐老师
新兖镇金府小学 13210798704 王老师
新兖镇泗庄小学 15063706363 李老师
新兖镇沈官屯小学 3753037 贾老师
新兖镇夏家村小学 13854750456 谭老师
新兖镇张村小学 13562412049 何老师
新兖镇三教堂小学 13505474305 周老师
大安镇中心中学 13153728189 刘老师

大安镇大安中学 13863703640 吴老师

大安镇中心小学 15563731329 周老师

大安镇大安小学 15069786111 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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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镇栗园小学 0537-3812344 李老师

大安镇唐庄联办小学 0537-3474095 王老师

大安镇前官小学 15588731044 蒋老师

大安镇西北店小学 15588731465 侯老师

漕河镇教委 0537-3822215 李老师

第十二中学 05373822273 徐东海

漕河镇中心小学 13696373779 张老师

漕河镇前邴小学 18705373977 刘老师

漕河镇西曹小校 15563751845 赵老师

漕河镇谈村小学 15263758659 韩老师

第八中学 13953713453 魏老师

小孟镇中心小学 15668140043 韩老师

小孟镇太平小学 13475780636 韩老师
小孟镇海子小学 17305476621 潘老师
小孟镇史王小学 13665475278 张老师
小孟镇桑园小学 18366711789 张庆国
小孟镇函丈小学 13465799132 刘言林
小孟镇西吴小学 15192419546 胡寿国
第二十中学 13964925135 吴老师

新驿镇中心小学 13791768188 赵老师
新驿镇高吴桥学校（初中部） 13562740778 朱老师
新驿镇高吴桥学校（小学部） 13792320334 付老师

新驿镇东村小学 19912626952 郭老师
新驿镇杨营小学 15263711093 张老师

新驿镇郭村联办小学 0537-3857123 董老师、郭老师
新驿镇店子联办小学 13188809256 王老师

十八中 13583748576 陈登周
十三中 13562781201 杜洪雷

颜店镇中心小学 13455477030 梁波
颜店镇翟村小学 13365370966 张夏
颜店镇大张小学 15054756193 毛元星
颜店镇故县小学 17753773605 曹志国
颜店镇北肖小学 17753705099 徐国旗
颜店镇袁庄小学 18369709592 姚海军
颜店镇屯二小学 13325182758 徐夫军
颜店镇天庙小学 15753739819 刘庆臣
颜店镇南彭小学 13563751358 尹广阔
颜店镇玄庙小学 15653783888 孙妮妮

兴隆庄街道中心小学 15905479656 彭老师
兴隆庄街道四竹亭小学 15054716110 董老师

第十一中学学校 13853792309 吴老师

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30；下午 2:3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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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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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